关于补办学生证的通知

学校学生工作部将于本学期第十五周进行学生证补办工作，望各院部按要求办理，本次07级不予办理。具体办理过程如下：

1.   院部辅导员通知本院部在校学生，对需要补办学生证的同学进行登记，并进行核实，之后加盖学院公章统一上交名单，并将补办费用统一收齐上交，于6月17日前交于我部，个人前来一律不予办理。

2.   学生证：10元；铁路优惠卡：10元。如需铁路优惠卡共计20元，需铁路优惠卡的于名单上注清。

3.   学生证填写注意事项：一律用钢笔或中性笔填写，发证时间为2010年6月，学制用大写汉字“叁”。

4.   填完后，于6月18日前交由学生工作部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5.  学生证需要补磁的请于6月18日按学院统一上交补磁。
学生工作部
2010年6月11日

